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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各政府收到的资料 

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

[原件:英文] 

[1999年 7月 7日] 

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基于其彻底消除核武器

的原则立场 ,多年来一直投票赞成关于这个问题的决
议 然而,与这个决议相违背的是,由于包括美利坚合众
国在内的一些核武器国家继续推行冷战时期的 核威

慑理论 并片面坚持核不扩散,使得旨在早日缔结核武
器公约的多边谈判无法开始进行 为了有效地防止核

扩散,必须釜底抽薪,消除所有核武器 朝鲜民主主义人

民共和国支持进行多边谈判,以便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
的国际公约,其中规定彻底消除不断威胁着人类生存的
核武器  

印度 

[原件:英文] 

[1999年 9月 3日] 

1. 印度一贯支持早日缔结一项关于核武器的公约,规
定禁止发展 转让 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,并规定消
除此种武器 印度重视国际法院的一致结论,即大家有
义务本着诚意进行并完成谈判,以期在严格和有效的国
际管制下实现全面核裁军  

2. 1998 年在罗马召开了联合国全权代表外交会议,以
谈判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问题,印度在会上指出在发明
和首次使用核武器之后五十年起草的法院 规约 应

明确禁止核武器的使用,并将它定为罪行 印度提交了

一份修正案,把使用核武器列入法院拥有管辖权的罪行
清单内 遗憾的是,在既有的核武器国家和那些享有核
保护伞的国家的推动和支持下,该修正案受到程序性措
施的阻挠 印度在会上指出,这种行动发出的信息是,国
际社会在全权代表一级裁定,使用核武器这种本身最具
滥杀无辜性质的武器不是一种罪行;根据这一点应产生
适当的结论,印度将继续努力活动,务使国际社会宣布核
武器为非法  

3. 印度支持在裁军谈判会议开始进行谈判,以讨论在
特定的时间框架内,分阶段全面消除核武器的方案 裁

军谈判会议属于 21 国集团的成员提出了一项提案
(CD/1570),印度是提案国之一,其中除其他外,特别包括
了一项在题为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的议程项

目 1 下设立特设委员会的提议 21 国集团还提交了一
项关于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和任务权限

(CD/1571)  

4. 印度还支持在裁军谈判会议议程项目 1 项下设立
一个特设委员会,负责根据特别协调员的报告(CD/1299)
及其中所载任务,谈判制定一项非歧视性 多边和可以

在国际上有效核查的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

置用裂变材料的条约  

5. 印度意识到自己作为核武器国家的责任,一直明确
和无条件地单方面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,并仍然愿意
通过加入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双边协定或进行全

球范围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多边谈判来加强这一承

诺 印度认为既然声明印度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,那么
对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核武器就没有基础  

6. 去年在马尼拉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(东盟)区域
论坛第五届会议上,印度指出,印度充分尊重东南亚无核
武器区的地位,并愿意将这一承诺变为法律义务 今年

在新加坡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区域论坛(东盟论坛)第
六次会议上,印度重申了这一提议 印度将继续表现出

责任心,回应对其他无核武器区作出这种承诺的明确需
要  

7. 印度支持裁军谈判会议开始进行谈判,以便就缔结
一项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

公约达成协议 印度还支持在会议题为 保证不对无

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

的议程项目 4 项下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,就保证不对无
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进

行谈判,以期达成协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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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1999 年 2 月 21 日,印度总理访问了拉合尔,并在其
倡议下,印度和巴基斯坦缔结了 拉合尔宣言 和 谅

解备忘录 印度和巴基斯坦除其他外,特别商定如下: 

- 双方将立即采取步骤减少发生意外或未经许可使

用核武器的危险,讨论概念及理论以期详细制定在核领
域和与常规领域旨在防止冲突的建立信任措施; 

- 双方全面承诺采取国家一级措施,减少发生意外或
未经许可使用在其各自控制下的核武器的危险 双方

进一步承诺一旦发生意外 未经授权或原因不明的事

件或两国间爆发核战争,可能造成坠尘危险而对双方产
生不利后果,应立即通知对方,同时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出
现这种行动的可能性或引起对方曲解事件的可能性

双方将为此查明/建立适当的交流机制; 

- 双方将继续遵守其各自单方面暂停进行核试爆的

禁令,除非某一方为行使其国家主权决定特别事件已危
害到其最高国家利益  

9. 印度感到遗憾的是,五个既有的核武器国家中,有三
个及与其盟国在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盟国首脑会议上

通过了一项战略概念,继续把其安全建立在拥有和使用
核武器之上 印度回应时遗憾地指出,其他核武器国家
也重申核武器在其战略原则中继续具有中心地位 对

照之下,1998 年 8 月印度国家安全咨询委员会发表的关
于 印度核原则 的报告草稿一开头就指出核武器,特
别是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使用构成对人类以及国际

社会和平与稳定的最严重威胁  

10. 在彻底消除核武器之前,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具有高
度克制的特殊责任 在这方面,印度意识到自己的责任,
在单方面 双边和区域各级实行了克制 在单方面一

级,印度的安全概念和部队态势着眼于防御,国防开支不
多 根据全国长期共识政策,印度实行严格国家出口管
制,以配合其不向任何其他国家转让核武器的政策以及
只有在采取了足够的保障措施后才能转让核技术的政

策 在核领域,印度将承诺扩大至不首先使用和不使用
核武器,以此作为其最低核威慑政策的一部分,并反对冷
战时期形成的军备竞赛 概念及态势 印度继续准备

参与双边建立信任的进程,以配合区域和全球两级这类

措施 印度积极参与东盟区域论坛,并承诺通过其他适
当论坛为核不扩散与裁军作出积极贡献,从而加强区域
和全球安全  

_______________ 


